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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3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获得药品

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将公告内容第二部分

“二、产品简介” 及第三部分“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内容中对药品其他企业

获批及报产情况描述出现错误，现予以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前：

二、产品简介

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用于某些急性低血压状态（例如，嗜铬细胞切除术、

交感神经切除术、脊髓灰质炎、脊髓麻醉、心肌梗死、败血症、输血和药物反应）的血压

控制。作为心脏骤停和严重低血压的辅助治疗手段。对血容量不足导致的休克，本品作

为急救时补充血容量的辅助治疗，以使血压回升，暂时维持脑与冠状动脉灌注，直到补

充血容量治疗发生作用；也可用于心跳骤停复苏后血压维持。

公司于2021年5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了药品注册申请，于

2021年5月获得受理，并于2023年3月收到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药品注册证

书》，本次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以化学药品注册分类3类获批上市，标志着此

产品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除公司外，中国境内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有2家企业

获批，分别为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和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9家企业处于报产

阶段。

根据IQVIA数据显示，2022年1-3季度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制剂国内市场规模

约11.56亿元，全球市场规模约3.12亿美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对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及其注射液的研发投入约1,

967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是公司继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获批在国内上市

制剂中使用后，“原料+制剂一体化”布局取得的又一成果。 作为公司原料制剂一体化

品种的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和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先后获批，将有助于提

升公司在急救药品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属于《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 （2018�年）》 品种、《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20�年）》甲类品种、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其上市销售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极影

响，目前除公司外有两家企业获批生产销售该产品。 上述产品的具体经营情况受国家

政策、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更正后：

二、产品简介

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用于某些急性低血压状态（例如，嗜铬细胞切除术、

交感神经切除术、脊髓灰质炎、脊髓麻醉、心肌梗死、败血症、输血和药物反应）的血压

控制。作为心脏骤停和严重低血压的辅助治疗手段。对血容量不足导致的休克，本品作

为急救时补充血容量的辅助治疗，以使血压回升，暂时维持脑与冠状动脉灌注，直到补

充血容量治疗发生作用；也可用于心跳骤停复苏后血压维持。

公司于2021年5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了药品注册申请，于

2021年5月获得受理，并于2023年3月收到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药品注册证

书》，本次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以化学药品注册分类3类获批上市，标志着此

产品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除公司外，中国境内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有7家企业

获批，其中2家通过一致性评价，分别为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及天津金耀药业有

限公司，1家处于一致性评价审评阶段；8家企业处于报产阶段（新注册分类仿制药）。

根据IQVIA数据显示，2022年1-3季度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制剂国内市场规模

约11.56亿元，全球市场规模约3.12亿美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对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及其注射液的研发投入约1,

967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是公司继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获批在国内上市

制剂中使用后，“原料+制剂一体化”布局取得的又一成果。 作为公司原料制剂一体化

品种的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和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先后获批，将有助于提

升公司在急救药品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属于《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 （2018�年）》 品种、《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22年）》甲类品种、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其上市销售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目前除公司外有两家企业该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 上述产品的具体经营情况受国家政

策、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

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情况再

次出现，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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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合肥亿帆生物制药公司

于2023年3月25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药

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信息

1、药品名称：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

2、剂型：注射剂

3、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4、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5、规格：1ml：10mg

6、药品受理号：CYHS2200329

7、证书编号：2023S00468

8、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33387

9、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8年03月23日

10、上市许可持有人：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1、生产企业：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2、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

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产品简介

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用于治疗休克及麻醉时维持血压。 也用于控制阵发性室

上性心动过速的发作。

公司于2022年1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了药品注册申请，于

2022年2月获得受理，并于2023年3月收到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

本次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以化学药品注册分类3类获批上市， 标志着此产品视同

通过仿制药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以下简称 “一致性评

价” ）。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除公司外， 中国境内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有3家企业获

批，其中2家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为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中

润药物研发有限公司（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1家企业处于一致性评价审评阶段；7家

企业处于报产阶段（新注册分类仿制药）。

根据IQVIA数据显示，2022年1-3季度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剂国内市场规模约

5,379万元，全球市场规模约6,941万美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对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的研发投入约366.55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丰富了公司急救类产品的种类，将进一步提升公司

在急救药品领域的综合竞争力。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属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2年）》乙类品种，其上市销售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极

影响。 上述产品的具体经营情况受国家政策、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药品注册证书》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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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

日内（2023年3月22日、3月23日、3月24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

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以下简称 “《科创板股票交

易特别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以下简称

“《科创板实时监控细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公司向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法定披露

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影

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于2023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经公司初步核算预计2022年度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6,648.40万元，公司尚未盈利。

●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批复，后续

将会同保荐机构在规定有效期内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本次发行事项正在推进， 是否能够顺利发行及最终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关于本次发行相关风险事项及公司经营风险提示， 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18日发布

的《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中“第六节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风险因素”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3年3月22日、3月23日、3月24日）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

规定》《科创板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日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行业政

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各项研发工作有序推进。

（二） 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确认：公

司于2023年3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24号），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年3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3）。公司将会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规定有效期内办理本次发

行相关事项。 目前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正在推进，是否能够

顺利发行及最终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发行后续进展情况请以公司在法定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信息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已在法定披露媒体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

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

（三） 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等情况

公司注意到ChatGPT等AIGC类话题近期在国内外产业界引发了大量关注和讨

论。 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与技术创新，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

处理器芯片，能够为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传统机器学习技术等各类人工智能

技术提供基础计算平台，公司不直接从事人工智能最终应用产品（例如类ChatGPT

应用）的开发和销售，公司相关产品正处于适配阶段，尚未产生收入；客户是否进行

规模化采购受产品技术能力、交付能力、产品价格及客户采购意愿等因素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目前公司尚未与百度就“文心一言”项目开展相关合作，网络传闻百度“文心一

言”已使用公司产品等市场传闻不属实。 公司认为整个AIGC领域未来将保持长期

向上发展趋势，但其发展速度、阶段性效果、对产业链不同环节企业的影响需要冷静

分析、避免短期盲目过热。 请广大投资者务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或者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 经公司自查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

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

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

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

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2.公司尚未盈利的风险

公司于2023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2022年

业绩快报公告》。 经公司初步核算，公司市场拓展稳步发展，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72,903.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98.93万元，同比增长1.11%。 公司营业收

入主要来自于云端产品线、边缘产品线及智能计算集群系统业务。 公司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6,648.40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扩大41.40%，主要原因系

研发费用、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增长所致。前述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

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截至2023年3月24日，公司收盘价为183.00元/股。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数据，公司最新市净率为14.16倍，公司所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市净率为3.05倍，公司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市净率水平。 公司特别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7日

银河君辉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和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君辉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君辉3个月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51963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9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银河君辉3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河君辉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3年3月30日

赎回起始日 2023年3月30日

注：（1） 银河君辉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

金” 。

（2）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基金将于2023年

3月30日（含）至2023年4月3日（含）期间的工作日交易时间接受投资人的申购、赎

回申请，自2023年4月4日起本基金将进入下一封闭期，并于2023年4月4日（含）至

2023年7月3日（含）暂停申购、赎回。

2�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期内的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在封闭期内，

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

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

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

办法》” ）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每三个月开放一次，本

基金的开放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含）起或每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

日（含）起不少于1个工作日且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的期间。 开放期内，本基金采

取开放运作方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开放期未赎回的

基金份额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

本基金将于2023年3月30日（含）至2023年4月3日（含）期间的工作日交易时

间接受投资人的申购、赎回申请，自2023年4月4日起本基金将进入下一封闭期，并于

2023年4月4日（含）至2023年7月3日（含）暂停申购、赎回。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在每个开放期开始前，基金管理人应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开放期的具体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

回或者转换。 在开放期内，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

回、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

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如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

提出申购、赎回、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首次申购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

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

2、代销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3、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或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 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 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设置级差费率，申

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

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0万 0.80%

1000万〈=M 1000元/笔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并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

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2、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3、本基金的申购费率、申购份额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

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

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4、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

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基

金赎回费率和转换费率，并进行公告。

4�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赎回的最低份额为0.01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

额赎回。 若某投资者托管的基金份额不足0.01份或其某笔赎回导致该持有人托管的

基金份额不足0.01份的，投资者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否则将自动赎回。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其中对持续持有期少

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不低于1.5%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7日以内 1.5%

7日（含）以上90日以内 0.10%

90日(含)以上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持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

持有期大于30日（含）但少于90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75%计

入基金财产。 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2、本基金的赎回费率、赎回金额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

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

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3、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

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基

金赎回费率和转换费率，并进行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5.1�直销机构

（1）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68号1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68号15层

法定代表人：宋卫刚

公司网站：www.cgf.cn（支持网上交易）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0860

直销业务电话：(021)38568981/38568507

传真交易电话：(021)38568985

联系人：徐佳晶、郑夫桦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6号A-F座3楼（邮编：100045）

电话：(010)56086900

传真：(010)56086939

联系人：郭森慧

（3）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988号2602房（邮编510610）

电话：（020）88524556

联系人：王晓萍

（4）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航天大厦A座1601C（邮编：518046）

电话：13560786745；

联系人：史忠民

5.2�代销机构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深南东路5047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客户服务电话：95511－3或95501

网址：bank.pingan.com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大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法定代表人：陈亮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或95551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3）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刘秋明

客户服务电话：95525

网址：www.ebscn.com

（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36号华远华中心4、5号楼3701-3717

法人代表：施华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5）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法人代表：李剑锋

客户服务电话：95386

网址：www.njzq.com.cn

（6）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7）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60-1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16层

法定代表人：李科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5510

网址：fund.sinosig.com

（8）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户服务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9）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500号30层3001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500号30层3001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翔

客户服务电话：021-65370077

公司网站：www.jigoutong.com

（10）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5475号1033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989号中达广场201室

法定代表人：盛大

客户服务电话：400-067-6266

网址： www.leadfund.com.cn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

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

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

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银河君辉3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河君辉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投资者亦可通过登录本

公司网站或联系本公司客服中心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公司网站：www.cgf.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0860

4、 如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

申购、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开放期时间并予以公告。

5、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风险提示：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在封闭期内，投资人将面临因不能赎回或卖出基

金份额而出现的流动性约束。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

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

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可达到或者超过50%，存在特定机构投资

者大额赎回导致的基金份额净值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巨额赎回风险和基金资产

净值较低的风险。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进行运作，在非开放期间投资者不能进行

申购、赎回。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

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

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证天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盾光电 股票代码 3008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燕 陆明霞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工业

区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工业

区

传真 0562-2291110 0562-2291110

电话 0562-2291110 0562-2291110

电子信箱 bgs@ldchina.cn bgs@ldchin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高端分析测量仪器制造、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工程、运

维服务、数据服务和军工雷达部件的生产。产品和服务主要应用于环境监测、交通管

理、气象观测和军工雷达等领域。 客户主要为全国环境监测、公安、交通、气象等政府

部门、企业及科研单位和部队等。 公司在光学、电子及信息技术、精密机械制造等领

域积累了五十余年的科研和生产经验，是我国仪器仪表行业内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

力的企业之一。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在环境监测领域，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产品主要有空气质量监测系列产品、烟

气污染源监测系列产品、颗粒物监测系列产品、温室气体监测系列产品、激光雷达系

列产品、FTIR系列产品、TDLAS系列产品、水质在线监测系列产品、大气环境综合立

体走航监测系统；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温室气体监测、废气监

测、水质监测、综合立体监测、大气组分监测等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分析测量仪器、

测量系统及解决方案、运维和数据服务等增值业务，为环境质量的监测、分析评价、

预警预报、联防联控和监督执法提供科学、精准的数据支撑。

在交通管理领域，公司聚焦地面交通车辆的速度、方向、流量、图像、号牌等要

素，基于自主研发的测速系列产品、智能摄像机、信息发布等前端关键基础设备，依

托交通管控平台、 大数据服务平台、IT运维服务平台等核心平台， 集成卡口监测系

统、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违停抓拍系统、区间测速系统、信号优化控

制系统等交通信息采集系统，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智慧型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交通

参与者提供多样化、现代化的交通管理服务。 公司拓展推出信控调优服务业务，配合

公司智慧信控平台、全息路口监控平台，为客户提供城市交通区域信控调优服务，以

解决或缓解国内日益增长的旺盛交通需求所带来的路口、路段拥堵问题。

在气象观测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气象观测仪器可以对水、汽、风、温度、湿度、

气压、气溶胶、能见度、地面摩擦系数、积雨积雪厚度、云高、降水现象等多参数进行

实时观测，为客户提供大气常规要素观测、交通气象环境观测、空间垂直立体观测、

大气成分观测等系列产品，为气象实时观测、预报预测、防灾减灾提供精准数据，服

务于综合观测和公共气象业务。

在军工雷达领域，公司为客户提供军工雷达部件，服务于国防和军队装备现代

化建设。

（三）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

①环境监测领域

生态环境监测为服务管理而生，因技术进步而强。“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进入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面向更加艰巨复杂的污染防治攻坚任务，面

向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发展，监测服务供给、体制机制、基础能力还存在诸多短板和

挑战，一些新兴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测支撑薄弱甚至空白，监测改革成效亟需巩固

和拓展；加之环境质量监测要求的不断提高、监测范围的不断扩大、频次的不断增加

导致监测需求量大幅上升，且各省市环境监测基础能力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监测

面临新的挑战。在2022年11月发布的《“十四五” 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中，提到要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监管科技创新，重点开展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

（O3）协同防治、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风险协同防控、减污降碳协同等关键技术

研发，加强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促进区域流

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形成多介质生态环境污染的综合防治能力。 由生态

环境部发布的《“十四五” 生态环境监测规划》中，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

出巩固环境质量监测、强化污染源监测、拓展生态质量监测，全面推进生态环境监测

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跨越，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水平。未来，生态环境监

测将会向“一张网”智慧感知、“一套数” 真实准确、“一体化” 综合评估、“一盘棋”

顺畅高效四个目标发展，随着国家不断的出台各种环保政策，市场上对环境监测行

业的需求逐渐增加，我国环境监测仪器行业仍将保持较高的速度增长。

②交通管理领域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要求从2021年到本世纪中

叶，分两个阶段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 公安部交管局印

发《公安交通管理科技发展规划（2021-2023年）》，要求到2021年底，全部总队、地

市支队应用部级大数据分析研判平台；自2021年开始到2023年，50%地市、80%县市

建设使用全省统一的专网集成指挥平台等。 中研普华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智能交

通市场规模达到1800亿元，大幅增强综合交通运输协同运行和智能监管能力，全面

提升中国综合交通运输的综合化、智能化水平和服务品质；到2022年，形成新一代综

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技术体系，为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高效、可持续的综

合交通运输系统支撑；综合宏观规划和交通运输行业细分市场的发展状况，预计到

2023年我国智能交通行业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元。 当前，智慧交通是交通运输行

业创新实践最为活跃的领域，也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领域、国家数字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已成为数字经济建设的主要场景乃至数字经济体系下的新增长极。

随着我国交通智能化应用的不断推进，行业整体处于成长期，无论是政府的扶持政

策还是行业本身的良性发展，都为智能交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智能交

通市场需求增长明确且空间广阔。

③气象观测领域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强度增强，气象观测成

为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基础。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但是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对照国际先进水

平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气象观测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困难和制约瓶

颈。“十四五” 时期是乘势而上全面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个五年，为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实现《气象高

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近期目标，中国气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

了《综合气象观测业务发展“十四五” 规划》，将新发展理念贯穿综合气象观测业务

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强化科技创新，统筹推进全社会综合气象观测发展，不断提

升监测精密能力，夯实气象高质量发展观测基础。 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度向高质

量方向转型，气象观测行业对气象服务的重视度逐渐提升，未来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同时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智慧气象服务供给已

成为现实，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未来气象观测行业发展空间

广阔。

（四）公司所处行业地位情况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的专业化的分析测量仪器供应商之一，客户群体主要定位于

全国环境监测、公安、交通、气象等政府部门、企业及科研单位和部队等；公司是行业

中少数具备较强的仪器自主创新和研发、系统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运维和数据服务

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分析测量仪器的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综

合解决方案，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较大的影响力。

公司在环境监测运维服务、数据服务市场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国家环境空

气监测网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运维项目是全国环境监测运维市场要求最高、考

核最严的项目，公司连续三次中标该项目，最近一次中标总金额在所有中标单位中

排名第一。 环境监测方案和仪器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

南京青奥会、APEC会议、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峰会、武汉军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等

国家重大活动保障工作，充分体现了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

公司作为国内智能交通行业领先的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多年来在智能交

通领域不断探索和实践，通过自主产品、自有软件、系统集成能力以及方案设计能力

占有市场，具有强大的横向业务拓展能力。 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交通管理领域产品

涵盖了车辆测速、违法取证、道路管控、平台指挥调度等多项业务，并已成功应用于

全国近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产品和服务应用于全国各省公安厅和交警总队，各

地级市公安局和交警支队，各区县公安局和交警大队，拥有广泛的客户群体。

公司在气象观测领域的核心产品主要包括能见度仪、降水现象仪、气溶胶激光

雷达以及水、汽、温度激光雷达等，其中DNQ2前向散射式能见度仪和DSG2降水现

象仪取得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获得了进入气象观测领域的国家许可。 公

司在高端气象仪器国产化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奠定了公司在气象观测领域的市

场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2,711,210,306.76 2,483,124,717.21 9.19% 2,295,167,40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969,171,313.17 1,951,857,200.83 0.89% 1,796,237,474.18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763,958,021.04 866,504,064.91 -11.83% 714,567,89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9,536,943.06 160,146,725.87 -56.58% 130,034,06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080,749.36 119,854,205.27 -74.90% 100,653,38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7,742,346.03 -20,303,846.37 -184.39% 71,074,140.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1.21 -56.20% 1.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 1.21 -56.20% 1.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8.53% -4.87% 12.83%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7,202,116.99 203,932,388.19 150,623,723.41 292,199,79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247,451.77 20,063,079.24 -2,669,394.19 36,895,80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88,550.33 10,735,956.88 -5,687,475.72 16,943,71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6,276,261.98 -32,022,622.68 -2,579,317.07 103,135,855.7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

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76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6,211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袁永刚

境内自然

人

23.94% 31,568,471.00 31,568,471.00

安徽高新金通安

益二期创业投资

基金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95% 14,436,801.00 14,436,801.00

海南百意科技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74% 8,890,000.00

宁波庐熙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66% 8,782,043.00

林志强

境内自然

人

5.84% 7,699,627.00

宁波九格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石河子市隆华汇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65% 3,500,000.00

曹蕴

境内自然

人

1.64% 2,165,169.00

从菊林

境内自然

人

1.52% 2,000,000.00

顾梅英

境内自然

人

1.39% 1,832,600.00

蒋一翔

境内自然

人

1.14% 1,5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袁永刚及其配偶王文娟。

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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